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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 

（国务院办公厅 2004 年 5 月 8 日发布 国办发[2004]30 号）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加快建

设资源节约型社会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，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

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问题，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

康发展，经国务院同意，2004 年至 2006 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

展资源节约活动，全面推进能源、原材料、水、土地等资源节约

和综合利用工作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充分认识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重要意义 

能源、原材料、水、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

的基础，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。我国人均资源

占有量不足，耕地、淡水、森林、石油、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的

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铁、铜、铝等重要矿产的国内

保障程度低。资源 

供给不足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

标的重要制约因素。同时，由于我国许多行业和地区资源利用效

率低、浪费大、污染重，目前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、原材

料和水资源消耗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。靠大量消耗资源支撑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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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增长，不仅使资源约束矛盾更加突出，环境压力加大，也制约

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进一步提高。 

组织开展资源节约活动，推进资源节约工作，加快建设资源

节约型社会，是缓解资源瓶颈制约，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

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，

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措施；是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

的科学发展观、 

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。各地区、各部门特别是

各级领导干部，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开展资源节约

活动的重要意义，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，

采取有效措施，扎扎实实地推进资源节约工作。 

二、资源节约活动的目标和基本要求 

（一）目标：经过三年努力，使全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

资源意识和节约意识显著增强，部分行业盲目发展、低水平重复

建设和严重浪费资源现象得到有效遏制，资源节约技术和管理水

平有较大提高，资源节约政策、法规和标准不断完善并得到较好

实施，市场配置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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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，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，万元

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5%，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取水量下降 10%，

水的重复利用率提高 5 个百分点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显著提高，

耕地减少趋势得到遏制，资源瓶颈制约得到有效缓解，全社会自

觉节约资源的机制初步形成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迈出坚实步伐。 

（二）基本要求：一是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转变经济增长

方式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相结合。在研究制定“十一五”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确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市总体规

划和重大项目等各项工作中，要按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，走资源

消耗低、环境污染 

少、经济效益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，把节约资源、降

低消耗放在突出位置，全面推行清洁生产，加快循环经济发展。

二是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调整经济结构相结合。加快发展高新

技术产业和服务业；抓紧完善并严格执行钢铁、电解铝、水泥等

行业准入条件，坚决制 

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；完善产业政策，扶优扶强，

促进优胜劣汰。三是开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技术进步相结合。要

推动资源节约科技开发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，组织实施资源节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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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技术示范，推广应用先进高效的节能、节水设备和器具，运

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 

技术改造传统产业，提高资源节约的整体技术水平。四是开

展资源节约活动要与缓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瓶颈制约相结

合。要优化电力生产调度，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，以高耗能行业

为重点，在强化负荷管理的同时，大力节约用电；加快大型灌区

和北方缺水城市节水工 

程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，加大企业节水技术改造力

度，推进城市节约用水。加快土地管理体制改革，实施最严格的

耕地保护制度并采取有效的节地措施。 

三、采取综合措施，扎实推进资源节约工作 

（一）建立健全资源节约责任制。各级政府、各有关部门、

各单位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的高度，明确责任。

要建立健全资源节约责任制，明确一位领导干部负责资源节约工

作。要完善能源、水、原材料使用的计量、记录、报告、奖惩等

管理制度，把资源 

节约的责任纳入各工作岗位的职责之中，纳入各单位日常管

理和工作考核之中，做到层层有责任，逐级抓落实。政府机构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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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资源节约活动中发挥表率作用，制订节能实施方案和能耗水耗

定额、支出标准，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，降低费用支出，带头

节约资源。 

（二）加强规划指导，完善法规标准。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

关部门抓紧编制节能、节水、资源综合利用等专项规划，提出目

标、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。要抓紧完善资源节约法规和规章，完

善节能节水配套法规，制订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和设备能效标准、

重点行业取水定 

额标准，修订节能设计规范。扩大节能节水产品认证范围，

建立强制性能效标识制度，把好市场准入关。各地区、有关部门

要结合本地区、本行业实际，抓紧制订配套法规和相关规划。 

（三）研究制订财政、税收、价格等激励政策。发展改革委

要会同财政、税务部门抓紧制订并不断完善节能、节水设备（产

品）目录，并研究采取优惠政策，鼓励生产、销售和使用节能、

节水设备（产品），鼓励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。要充分运用价

格调节机制，促进节能、节水、节约原材料和资源综合利用。各

级财政要支持资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，并将节能、节水设备

（产品）纳入政府采购目录。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对重大

节能技术开发、示范和改造项目加大投资力度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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